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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监会日常监管部门及交易所对从事证券业务审计和资产评估机构专项检查和日

常监管发现移交的涉嫌执业违法线索，证监会稽查部门近日决定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正式启动立案

调查的行政执法程序。这是证监会首次集中专门对审计、评估机构部署开展稽查执法行动，

是落实“全面监管、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工作要求，突出强化中介机构检查验证、专业把

关的职责定位，真正为广大投资者提供足以信赖的投资决策信息，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的重要工作举措。

证券市场的投融资活动高度依赖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特别是公司财务会计信

息和作为资产定价依据的评估信息，是否符合信息披露规范要求，直接关系投资者的投资判

断和决策。由于财务会计和资产评估信息本身所特有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性，以公司财

务报告为主要载体的信息披露内容，对于报告使用者而言，特别是对于一般公众投资者而言，

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理解和认识上的困难和障碍，在信息不对称，尤其是存在舞弊的情况下，

如果缺乏信息披露内容可信程度的独立保障机制，受巨大利益驱使，必然引致证券市场信息

欺诈行为的频发高发。而作为资产估值和定价依据的资产评估报告，对于衡量和判断交易的

公允性、合理性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实践证明，外部审计、评估制度作为资本市场保护广

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一项重大经济制度，是提升财务会计信息和资产评估信息质量不可或缺的

重要制度安排，离开了独立审计和评估机构“看门人”的重要作用，就不会有“公开、公平、

公正”的市场秩序，缺失了独立审计和评估机构的有效监督，也就不会有持续稳定和充满活



力的资本市场。

适应证券市场审计和评估机构监管的特殊规律要求，自1993年起，我会与财政部针对

审计和评估机构从事证券相关业务先后联合实施了执业资格管理制度，绝大多数从事证券业

务的审计和评估机构能够认真贯彻执行规范执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准则和规定，审计和评

估执业质量有了明显提升。但是，从近几年证监会监管审计和评估机构的实践来看，也有少

数审计和评估机构在执业过程中不能勤勉尽责，集中表现为：一是独立性缺失，审计、评估

机构与委托方存在影响公正履职的利益关系；二是执行准则不到位，审计、评估程序流于形

式，基本程序执行不到位，获取审计证据、评估资料不充分；三是职业怀疑不足，在计划和

实施审计、评估工作中，不能保持必要的职业怀疑，对于异常情况甚至舞弊迹象不予有效识

别或应对；四是职业判断不合理，形成的关于审计、评估事项处理意见背离会计处理和资产

评估的基本原则。

这些问题必然影响审计、评估机构独立、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导致不断出现勤勉尽

责不够及审计失败事件，不但使审计、评估机构丧失了应有的看门、把关作用，还助长了一

些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虚假披露信息的势头，成为了社会和市场各方关注的重点。

这次立案的7起案件，就是在日常检查和监管中发现的审计、评估机构典型案件，主要

涉嫌五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审计、评估程序存在重大缺陷、瑕疵，未按规定履行核查和验

证程序，交易合同、付款凭证等重要证据收集不充分；二是评估过程中重要假设不合理、参



我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审计、评估机构从事证券业务要严格履行对相关文

件资料的核查和验证义务，所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证监会将严格履行监管执法职责，依法严厉查处相关违法行为，

坚决追究违法机构和相关个人的法律责任，始终不渝把督促审计、评估机构归位尽责、勤勉

履职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真正把以信息披露为监管重点的工作目标落到实处。

下一步，证监会将持续强化对审计、评估机构的监管执法力度。通过日常检查、审核等

常态化工作安排，有效发现审计、评估违法线索。对于明显不遵守执业准则要求，违反法律

法规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格追究责任。有关案件查处进展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发布。


